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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機關組織調整作業原則 

行政院 114年 12月 31日院授人組字第 1142002193號函 

壹、一般規定 

一、為協助行政院及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行政院組織法」、「行政院功能業務與

組織調整條例」（以下簡稱組織調整條例）及「行政法人法」進行組

織調整作業，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組織調整，係指組織調整條例第二條所列精簡、整併、

改隸、改制、裁撤或業務調整移撥其他機關情形，定義如下： 

（一）精簡：指機關業務、單位組設或員額編制縮小。 

（二）整併：指二以上機關合併為一機關，或多個機關重組為少數機關。

整併型態包含平行機關整併、機關整併入單一上一級機關之內部

單位、原機關同時分散整併入多個上一級機關或平行機關。 

（三）改隸：指機關改變原來隸屬關係，如改隸其他中央機關或改隸地

方政府。 

（四）改制：指機關（構）屬性變更為行政法人、獨立機關或改定位為

機構。 

（五）裁撤：指機關（構）消滅。 

（六）業務調整移撥其他機關：指將部分業務調整至其他機關辦理。 

三、各機關組織調整應依基準法規定辦理機關及內部單位之規劃： 

（一）機關設立必要性：機關組織調整應優先檢視擬設立機關之業務是

否有檢討去任務化、法人化、地方化及委外化之可行性，並就確

定保留應由機關辦理業務，檢視與其他機關業務職掌之重疊性、

其他機關或地方政府調整辦理之可行性，評估其設立必要性。 

（二）機關層級及屬性適切性：依業務性質、用人制度及運作方式等面

向，釐清屬性為「機關」、「機構」或「獨立機關」，並按業務繁簡

及組織規模評估最適層級（二級、三級或四級），不必逐級設立。 

（三）內部組設規模合理性：依基準法規定之機關規模建制標準，審酌

單位間業務職責分工與管轄範圍、單位內人力規模及控制幅度，

並以力求組織精簡、提高行政效能為原則，檢討各單位間有無整

併、裁撤之空間，朝基準法之低限評估內部單位組設規模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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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機關組織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應依基準法規定辦理，

並於符合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規範下，衡酌各單位

督導指揮業務人力及實際執行業務人力之合理控制幅度，依中央政

府機關總員額法、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理辦法規定訂定編制表，據

以配置適當職稱及合理編制數。 

五、三級、四級機關之組織法規名稱應分別冠二級、三級機關名銜，非

逐級設立者，應冠指揮監督機關名銜。 

貳、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規劃原則 

一、行政院本部規劃原則 

（一）行政院為辦理各項前瞻性、策略性議題設各業務單位處，得由政

務委員或其他相當政務職務人員統籌督導，並由行政院院本部各

業務單位或相關人員專責辦理。 

（二）行政院院本部業務單位應依精簡原則設置。 

二、二級機關（部、委員會）規劃原則 

（一）各部之業務依基準法規定劃分之，各委員會角色以政策統合業務

為主；必要時可為行政法人之監督機關或以派出單位方式辦理相

關業務。 

（二）各部會之業務單位以處理核心政策之規劃、評估與執行相關業務

為主（含綜合處理整體政策規劃業務之單位），至輔助單位則負責

內部資源管理等支援服務事項。 

（三）各部會之輔助單位得報經一級機關核定為業務單位，但兩者上限

原則上不得超過兩類單位高限總和。 

（四）中央銀行、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國立故宮博

物院依上開原則辦理。 

三、三級機關（署、局）規劃原則 

（一）三級機關之設置，其業務必須以執行為主體，業務並應具公權力

屬性、直接服務民眾且為處理技術性或專門性業務需要者。 

（二）三級機關應具有一定預算及人力規模，其業務以機關自行執行為

原則。 

（三）三級機關名稱「署」用於業務性質與職掌或別於本部，兼具政策

與執行之專門性或技術性機關；「局」用於部所擬定政策之全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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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執行機關。機關因性質特殊者，得另定名稱。 

四、四級機關（分署、分局）規劃原則 

（一）各部會應以精簡為原則設具有公權力屬性、直接服務民眾且以執

行政策為主之四級機關。 

（二）二級機關及三級機關如有管轄區域或基層服務需要得設地方分支

機關，並以四級機關為規劃原則。其名稱應冠以服務特定區域之

名稱。 

（三）四級機關應本精簡原則將機關設置數量降至最小化，除有特別條

件外（如無法由三級機關統籌執行處理，或基於地域需要且具一

定服務經濟規模等），應以不設立四級機關為目標，改以三級機關

之派出單位或任務編組等方式組成。 

五、附屬各級機關之機構規劃原則 

（一）各級機關附屬之機構應本精簡原則設立，並依業務繁簡、組織規

模定其層級。定位為三級機構者，其人力與預算規模應與三級機

關間保持衡平；定位為二級機關附屬四級機構者，其相關業務得

由二級機關內部單位統合辦理。 

（二）機構內部單位設計及建制標準，參照「七、各級機關內部單位設

置原則」規定辦理。 

六、重要職務之設置依基準法規定辦理，另三級及四級機關並以置副首

長一人或二人為原則。 

七、各級機關內部單位設置原則 

（一）通案事項 

1、各機關內部單位應依基準法規定設置及調整，其建制標準除二級、

三級機關依基準法規定辦理外，四級機關業務單位設四科至六科

為原則，輔助單位不得超過六個室。 

2、業務性質如係由中央負責政策規劃為主，則以於機關內設置單位

為原則。 

3、內部單位業務量能如尚未明確，且無其他類似規模、性質機關可

資比較者，設置數應以朝低限規劃為原則，並避免未考量規模經

濟，致人力分散或重複配置等有失管理經濟之情形。 

4、內部單位採專業別區分者，掌理事項分工應明確且有明顯業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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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與外部或所屬機關之職掌不得有重疊或分工不清情形。 

5、內部單位採區域別或服務對象區分者，管轄區域及服務對象不宜

重疊，並應具衡平性。 

6、基於地域需要且具一定經濟規模，派駐在本機關以外地區服務之

內部單位為派出單位，除有特殊情形外，其設置數仍計列內部單

位。 

7、輔助單位均應朝低限設置為原則，更宜積極考量運用整合模式納

入同一單位辦理，並應本精簡原則設置，其單位數應以不超過業

務單位數為原則。 

8、秘書、總務、研考、資訊、法制、公關等支援服務事項之單位，

如未符基準法有關輔助單位之一級內部單位建制標準，宜將此等

支援服務事項全部或部分整併由同一單位辦理，該單位名稱並得

以「行政室」或使用複式名稱定之。 

9、業務及輔助單位人員比例，應本撙節精神，依下列原則核實辦理： 

(1)機關員額配置，應優先充實業務單位有效達成機關功能所需人力，

再以協助機關業務單位有效履行各項職掌業務為前提，相對配置

輔助單位合理人力。 

(2)輔助單位員額配置，應於組織法令規定編制範圍內，參酌機關層

級、員額規模及業務繁簡等因素，基於業務屬性相當之同層級機

關間衡平性，本撙節精神核實配置，並得視實際業務需要統籌運

用人力。 

(3)機關因組織整併或業務萎縮，以致業務單位人力有調整精簡者，

輔助單位員額應相對等比例減少配置，又業務移撥其他機關者，

輔助單位員額應隨同業務檢討等比例移撥。 

10、司法警察機關勤務單位有其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國際合作（或國際交流）業務辦理原則 

1、為促使各部會及其所屬機關從事之國際合作或國際交流業務密

切合作，外交部宜於國際合作領域扮演積極協調分工角色，加強

協調聯繫功能。各部會及其所屬機關應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

及「駐外機構統一指揮辦法」規定辦理派員駐境外辦事相關事宜，

並督導所屬駐外人員接受駐外機構館長之工作協調及指揮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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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立各部會及其所屬機關從事之國際合作計畫符合我國國家

利益與外交方針。 

2、各部會及其所屬機關依其組織法有派駐國外單位（人員）者，得

設置國際合作專責單位，並依各部會國際合作業務量能規模，決

定設置一級單位或於一級綜合規劃單位設二級單位。 

3、其餘機關如有涉外業務，均宜納入其業務單位（如負責綜合規劃

之司〈處〉）或輔助單位（如秘書處〈室〉）辦理。 

（三）人事單位設置原則：依「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

要點」辦理。 

（四）政風單位設置原則：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及「各機

關政風機構設置標準」辦理。 

（五）主計單位設置原則：依「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及「主計

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辦理。 

（六）法制單位設置原則 

1、一級機關：設業務單位「法規會」。 

2、二級機關（含相當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 

(1)法制工作與本機關職掌相同或兼具業務單位性質者，得設業務單

位。「部」原則設「法律事務司」，「部」以外之二級機關原則設

「法律事務處」，但有特殊情形者得另定名稱。 

(2)辦理機關內部法制支援服務者，如符合基準法輔助單位總量管制

及建制標準規定，得設輔助單位「法制處」、「法制室」或「法務

室」；未達建制標準或單位數已超出總量管制規定，以常設性任

務編組方式運作。 

3、三級機關（含相當三級機關之獨立機關）： 

(1)應考量該機關之業務特性、法制、訴願需求程度及時效問題等，

於符合基準法對業務單位或輔助單位總量管制之規定及業務實

質功能發揮之必要時設置之。 

(2)法制及訴願業務達一定規模者，與訴願單位合併設法制專責單位；

屬法制工作與本機關職掌相同或兼具業務單位性質者，得設業

務單位，屬辦理機關內部法制支援服務者，設輔助單位。 

(3)法制及訴願業務未達一定規模者，宜納入相關業務單位（如綜合



6 

規劃組）或輔助單位（如秘書室）辦理。 

(4)四級機關：原則不設立法制單位。 

（七）資訊單位設置原則 

1、一級機關：設「資訊處」。 

2、二級、三級機關（含相當二級、三級機關之獨立機關）： 

(1)依資通安全管理法規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C級（含）以上機關，

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設或合併其他性質相近之單位設一級

內部資訊單位，職司資訊管理業務之整體規劃、協調與推動等事

項： 

A. 機關整體預算執行規模達 5 億元以上，或職員及聘僱人員

預算員額達 100人以上。 

B. 辦理全國性資訊業務或資訊業務屬機關業務核心職能。 

(2)未設一級內部資訊單位者，得視業務需要於一級內部單位下設二

級內部資訊單位。 

3、四級機關：除辦理全國性資訊業務、資訊業務屬機關業務核心職

能或性質特殊者外，原則不設立資訊單位。 

4、未設資訊單位之機關，得以任務編組或支援、派駐方式統籌辦理

其資訊業務。倘該任務編組或派駐係由其上級機關統籌辦理，其

員額與經費規模得併入上級機關額度計算。 

八、任務編組由各機關依業務需要設立，所需人員應由相關機關編制職

務人員派充或兼任，型態如下： 

（一）常設性任務編組： 

1、 原則僅適用於一級、二級機關，須負責該機關法定職掌核心業務，

或法規（訴願）、審議、稽核、監理，且具跨一級單位性質者，

任務層次相當於內部一級單位掌理之事項。 

2、 數量以不超過內部一級業務單位（含視同業務單位）總數二分之

一為原則。 

3、 常設性任務編組之設置應明定於本機關處務規程，但內部組設及

主管權責另由各機關於相關設置要點內自行規範。 

（二）一般性任務編組： 

1、一級、二級及三級機關得依法設立掌理調查、審議、訴願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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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以一般性任務編組組成，其名稱原則稱為「會」。 

2、各機關為辦理諮詢、研究、協調、溝通及籌備等工作，得設一般

性任務編組。基於精簡原則，相關業務得合併於同一任務編組辦

理。 

3、一般性任務編組之組織法規以設置要點及編組表定之，由各機關

自行核處，但訴願審議委員會編組表之核定，依「行政院及各級

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辦理。 

參、獨立機關規劃原則 

一、獨立機關之設置、運作應依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其掌理公共事務

之決策及執行，應有專業化、去政治化或體現社會多元價值，超然

行使職權之特別需要。 

二、獨立機關原則上不設附屬機關，若屬設置地方分支機關者，以相當

四級機關為規劃原則，並應具有一定之經濟或服務規模標準。 

肆、行政法人規劃原則 

一、行政法人之設置、運作應依行政法人法相關規定辦理，其成立或改

制前應進行組織、業務、管理、財務及人力等面向之評估，確認以

行政法人推動確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及效益性。 

二、行政法人應朝經濟規模方式為之，公共事務性質相近者，得採一法

人多館所型態設立。 


